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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质量信用等级评价 报告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企业质量信用等级评价中等级限制与调级规定的术语和定义、限制性条款及调级性要

求。

本标准适用于企业质量信用等级评价中质量信用等级的等级限制与调级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34/T 2140 企业质量信用等级评价 指标体系

DB34/T 2187 企业质量信用等级评价 术语和定义

3 术语和定义

DB34/T 2187 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限制性要求

企业在否决指标项满足要求的前提下，根据预先设定的企业质量信用体系限制性规定，归档为某一

级别。

3.2

调级性要求

企业在否决指标项满足要求的前提下，根据预先设定的企业质量信用体系调级性规定，从下一级别

上调至上一级别，或从上一级别下调至下一级别。

4 限制性条款

4.1 A 等限制

——企业开业不满 2 年，最高等级不宜超过 A 等。

——根据 DB34/T 2140 中企业质量信用指标体系要求，企业申报材料未经审计、证明，最高级不

宜超过 A 等；

4.2 B 等限制

——国家质检总局征信系统和安徽省级同步提示信息为 D 的，最高级别不宜超过 B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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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部门对企业财务报表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最高级别不宜超过 B 等；

——在招投标活动等行政活动中有严重违法记录并受到行政处罚的，最高级别不宜超过 B 等，扣

分后等级超过 B 等，按 B 等评定；

——根据 DB34/T 2140 中企业质量信用指标体系要求，企业申报材料涉及的信息在真实性、完整

性方面存在重大问题时，最高级别不宜超过 B 等；

——被评企业隐瞒其他领域失信记录，或提供虚假信息，最高级别不宜超过 B 等，扣分后等级超

过 B 等，按 B 等评定。

4.3 C 等限制

——企业受到产品质量、环境保护、劳动用工等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的，最高级别不宜超过 C

等。

5 调级性要求

5.1 下调

被评对象存在下列情形时，其信用等级应，予以下调。

——企业受到政府有关部门行政处罚、通报批评的，视情况下调 1-2 级；

——企业拒绝提供质量信用评价所需重要材料或不配合评价必要工作的，视情况下调 1-2 级；

——企业财务管理混乱，视情况下调 1-2 级；

——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视情况下调 1-2 级；

——企业存在重大非正常关联交易，视情况下调 1-2 级；

5.2 上调

被评对象存有质量信用增级特殊因素的，其信用等级可视情况予以上调。

——国家质检总局征信系统和安徽省级同步提示信息为 A 等，视情况上调 1-2 级；

——银行、招投标局、其他第三方社会评级机构评定的信用等级，视情况上调 1-2 级；

——信用服务机构可根据外部评价参考信息，视情况下调 1-2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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